附件1：
大艺展（艺术表演类）校内选拔工作
展演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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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展演形式和要求
艺术表演节目分为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，包括声乐、器乐、舞蹈、戏剧（戏曲）、朗诵5个类别。
（一）集体项目
1.声乐
合唱：人数不超过40人，钢琴伴奏、指挥各1人（均应为本校师生），每支合唱队演唱两首作品（至少一首为中国作品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
小合唱或表演唱：人数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自选一首作品演唱，不设指挥，不得伴舞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省级展演现场提供专业悬吊电容麦等音响设备及钢琴一架，不提供个人音响设备。
2.器乐
合奏：人数不超过65人，指挥1人（鼓励本校师生担任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，鼓励演奏中国作品。
小合奏或重奏：人数不超过12人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。
3.舞蹈
群舞：人数不超过36人、不少于4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，以民族民间舞、中国古典舞、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等为主要表现形式。
省级展演舞台供参考：台口宽15.4米，纵深19米，高8米。统一配备黑、白两种幕布供选择，其他不可使用。
4.戏剧（戏曲）
人数不超过12人（含伴奏），时间不超过12分钟。含戏曲、校园短剧、小品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。
省级展演舞台供参考：台口宽17米，纵深16米，道具入口限高2.7米，限宽3.15米。统一配备黑色幕布，现场提供手持话筒8个、耳麦12个，其他不使用。
5.朗诵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8人（含伴奏，学生不作道具设置，不得伴舞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省级展演舞台供参考：台口宽16米，纵深11米。统一配备黑色幕布，其他不使用。
（二）个人项目
1.独唱
在美声、民族、流行中自选一种唱法，演唱一首作品，自行安排钢琴伴奏人员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省级展演现场仅提供伴奏钢琴1架，不提供音响和话筒。
2.独奏
在中国乐器（二胡、琵琶、扬琴、古筝、笛子等）或外国乐器（钢琴、手风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长笛、单簧管、小号等）中自选一种乐器，演奏一首作品，不带伴奏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省级展演现场仅提供钢琴1架，其他乐器自备，不提供音响和话筒。
3.独舞
在民族民间舞、古典舞、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中自选一种形式，表演一个舞蹈片段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4.单人戏曲
自选一个戏曲片段表演，时间不超过8分钟。现场提供手持话筒和耳麦。
5.独诵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现场提供手持话筒和耳麦。
2、 作品报送要求
1.表演类展演项目填写相应的信息汇总表（附件5）并录制参赛节目视频。视频采用MP4格式（分辨率1920×1080），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，声音和图像须同期录制，不得后期配音合成。每个节目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，不要多个文件合成。
2.电子材料以“节目名称+类别+学院+负责人姓名+联系方式”命名，发送至指定邮箱。纸质材料用印后交至指定办公室。
